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

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银河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

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以通讯

方式组织召开了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11月 15日至 2023年 12月 4日

17:00时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会议审议了

《关于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议

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2023年 12月 5日，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对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见

证。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共计

704,455.22 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权益登记日为 2023年 11月 14

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1,285,780.61 份）的 54.79%，达到法定开会条

件。 

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为：704,455.22 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

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

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100%，达到参加本次大

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

一），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

获得通过。 

本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费用（公证费及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

付，费用明细如下：律师费 20000元人民币，公证费 10000元人民币，合计为

30000元人民币。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

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于 2023 年 12月 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

金管理人自该日起五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基金管理人自 2023年 12月 5 日起办理本次

持续运作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具体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采取本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本基金持

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 

四、备查文件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债 1-5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以通过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gf.cn）和客户服务

电话（400-820-0860）（工作时间：交易日 9：00-17：00）咨询有关情况。 



2、本公告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

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

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

何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6日 

 

 

 

 

 

 

 

 

 

 

 



附件：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